一、科技创新先进个人
参加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并获得省部级（含）以上奖励者，可授予“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克拉玛依校区科技创新先进个人”荣誉称号。
竞赛项目范围参照《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克拉玛依校区创新创业竞赛认定目录（2025年）》（网页链接为：https://www.cupk.edu.cn/cxcy/c/2025-01-10/526404.shtml），其中：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、“挑战杯”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、“挑战杯”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为一类竞赛，认定目录中的B类为二类竞赛，奖励标准如下表：
表1  科技创新先进个人奖学金奖励表
	竞赛类别
	奖励级别
	特等奖
	一等奖
	二等奖
	三等奖

	一类竞赛
	国家级
	10000
	5000
	2000
	1000

	
	省部级
	1000
	800
	——
	——

	二类竞赛
	国家级
	3000
	2000
	1500
	1000

	
	省部级
	1000
	800
	——
	——

	学术论文/专利/著作权
	——
	100元


对以第一单位、第一作者身份公开发表相关专业学术论文、获得发明专利、软件著作权等的本科生颁发荣誉证书并给予100元奖学金奖励。
科技创新先进个人奖学金不予以累加。同一系列竞赛，以最高获奖级别为准；同一学生参加多种类别赛事，以申报的最高获奖类别名次计算奖励金额；参赛形式为个人参赛者，获奖个人获得对应奖学金，参赛形式为团队参赛者，获奖团队共享对应奖学金（团队人员以获奖证书或表彰文件为准）。
二、大学生科技创新优秀指导教师
1.指导学生在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中获得省部级（含）以上奖励的教师，可授予“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克拉玛依校区大学生科技创新优秀指导教师”荣誉称号；对指导学生在《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克拉玛依校区创新创业竞赛认定目录（2025年）》竞赛项目中获高级别奖项的教师给予奖励，奖励标准如下表：
表2  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优秀指导教师奖励表
	竞赛类别
	奖励级别
	特等奖
	一等奖
	二等奖
	三等奖

	一类竞赛
	国家级
	5000
	3000
	2000
	1000

	
	省部级
	1000
	800
	——
	——

	二类竞赛
	国家级
	3000
	2000
	1500
	1000

	
	省部级
	800
	600
	——
	—— 


同一教师指导多人或多项赛事获奖时，最多取两项赛事，且每项赛事取申报的最高获奖名次计算奖励金额，其中第一项赛事按照标准的100%给予奖励，第二项赛事按照标准的50%给予奖励。指导教师为个人者，个人独立获得对应奖励；指导教师为团队者，教师团队共享对应奖励（指导教师团队人员以获奖证书或表彰文件为准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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